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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0日（周四）14:40。

（2）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司办公楼301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马朝辉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之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4人， 代表股份5,146,695,6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828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3,596,766,39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81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5人，代表股份1,549,929,2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017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聘请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见证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142,78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0％；反对2,806,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5％；弃权1,10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920,6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712％；反对2,806,4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71％；弃权1,10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17％。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二）《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142,7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9％；反对2,807,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6％；弃权1,16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60,6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39％；反对2,807,6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83％；弃权1,16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7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142,7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1％；反对2,789,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2％；弃权1,16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72,2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250％；反对2,789,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08％；弃权1,16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4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5,143,7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3％；反对2,846,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弃权7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12,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178％；反对2,846,4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53％；弃权7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143,75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9％；反对2,878,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9％；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891,5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74％；反对2,878,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54％；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六）《2022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5,142,7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9％；反对2,802,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4％；弃权1,16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60,6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39％；反对2,802,1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30％；弃权1,16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七）《关于新增关联交易及调整协议金额上限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

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同意617,507,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99％；反对3,596,39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90％；弃权6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64,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035％；反对3,596,39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07％；弃权6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八）《2023年度投资计划（草案）》

同意5,143,8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3％；反对2,807,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6％；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61,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645％；反对2,807,6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83％；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九）《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5,143,95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7％；反对2,684,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2％；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85,2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21％；反对2,684,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06％；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5,143,83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5％；反对2,796,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3％；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73,5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756％；反对2,796,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72％；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十一）《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2023-2025年）》

同意5,143,7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4％；反对2,851,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4％；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17,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25％；反对2,851,6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02％；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叶立森 但润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四）法律意见书；

（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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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回购注销审议情况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及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离职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17）、《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18）、《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24）、《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31）。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有关信息

本次公司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23年4月21

日）起45日内根据合法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附有关证明文件。 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要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钢城大道西段21号攀钢文化广场

2．申报时间：2023年4月21日至2023年6月4日，每个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812-3385366

5．传真：0812-3385285

6．电子邮箱：psv@pzhsteel.com.cn

（三）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三、备查文件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C座五层

5th� Floor,� Building� C,The� International� Wonderland,� Xindo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邮编/Zip� Code:100027电话/Tel:86-10-50867666传真/Fax:86-10-65527227

电子邮箱/E-mail：kangda@kangdalawyers.com

北京西安深圳海口上海广州杭州沈阳南京天津菏泽 成都 苏州 呼和浩特 香港 武汉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3】第0112号

致：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钒钛股份” ）的委托，指派叶立森律师、但润文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或者“经办律师” ）见证了

钒钛股份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所律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攀钢集团钒钛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钒钛股份董事会于2023年3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列明了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召开方式，并说明了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十一项，为：

议案一：《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议案五：《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2022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七：《关于新增关联交易及调整协议金额上限的议案》；

议案八：《2023年度投资计划（草案）》；

议案九：《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议案十：《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十一：《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2023-2025年）》；

上述议案经由钒钛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2023年4月20日14:40在四川省攀枝花市钒钛股份办公楼301会议室召

开。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马朝辉先生主持。

同时，为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

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

议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审议事项等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完全一致。 钒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钒钛股份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

代表股份3,596,766,399股，占钒钛股份总股份的41.8110%，包括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90,165股，

占总股份的0.002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在有效时间内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5

名，代表股份1,549,929,201股，占总股份的18.0173%，包括中小股东119人，代表股份104,639,388股，

占总股份的1.2164%。

即通过网络和现场对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134名，代表钒

钛股份的股份5,146,695,600股， 占总股份的59.8283%， 包括中小股东125人， 代表钒钛股份的股份

104,829,5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86%。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拥有钒钛股份股票的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均已得到有效授权。

钒钛股份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召集人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钒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逐项表

决，其中：议案九为特别决议议案，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七涉及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

股东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会议现场宣布每一议案

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全部议案均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九为特别决议议案且已经获得参加会议的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且已经获得参加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予以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钒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江 华 经办律师：叶立森

但润文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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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元药

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颁发的他克莫司软膏（规格1：

0.03%（10g:3mg）；规格2：0.1%（10g:10mg），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注册证书》(证

书编号：2023S00588、2023S00589)。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他克莫司软膏

英文名/拉丁名：Tacrolimus�Ointment

剂型 软膏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规格 0.03%（10g:3mg） 0.1%（10g:10mg）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33491 国药准字H20233492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05152023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

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

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本品适用于非免疫受损的因潜在危险而不宜使用传统疗法、 或对传统疗法反应不充

分、或无法耐受传统疗法的中到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治疗，可作为短期或间歇性长期治

疗。 0.03%和0.1%浓度的本品均可用于成人，但只有0.03%浓度的本品可用于2岁及以上的

儿童。

福元药业于2022年1月25日获得申报受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 根

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970.93万元(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他克莫司为一种新型免疫抑制剂，其软膏剂由日本安斯泰来研发，最早于1999年获得

日本上市许可，目前已在全球七十余个国家或地区上市。 2004年安斯泰来的他克莫司软膏

获得中国进口上市许可，商品名普特彼。 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信息，除原研进口外，国内共

有10家企业获得他克莫司软膏药品注册证书，其中3家（含福元药业）通过一致性评价。

米内网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他克莫司软膏销售额约为人民币6.79

亿元，其中城市公立医院和县级公立医院销售额为人民币4.45亿元，城市社区中心和乡镇

卫生院销售额为人民币0.07亿元，城市实体药店销售额为人民币1.25亿元，网上药店销售额

为人民币1.02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

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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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

1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2022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03）， 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区间为亏损6,500万元—9,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区间为亏损3,200

万元—4,50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区间为亏损0.26元/股—0.37元/股。

（三）修正后的业绩预告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

同期

是否进

行修正原预计 最新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约6,500万元–

9,000万元

亏损：11,500万元–

13,500万元

亏损 ：24,487.29万

元

是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亏损： 约3,200万元–

4,500万元

亏损 ：8,000万元–

10,000万元

亏损：21,463.21万

元

是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6元/股–0.37

元/股

亏损 ：0.47元 /股–

0.55元/股

亏损：0.98元/股 是

营业收入

约 260,000 万 元 –

280,000万元

约 260,000 万 元 –

280,000万元

309,181.69万元 否

扣除后营业收入

约 257,000 万 元 –

277,000万元

约 257,000 万 元 –

277,000万元

306,864.84万元 否

注：上述扣除后营业收入是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有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深入沟通，公司与会

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随着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的推进，公司对部分业务活动的会计处理判断

与前期预告时产生差异， 在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深入沟通后，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

2022年度业绩预告作出修正，修正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对2022年部分未弥补亏损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在与年审会计师深入沟通

后，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未弥补亏损金额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再确认，调整后预计

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900万元。

2、 随着公司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的推进， 公司对有关重要资产重新进行了全面的审

查，对相关资产的可变现净值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需补充计提部

分资产减值，调整后预计补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约1,5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对本次业绩预

告修正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工作，加强与审计机构

的沟通，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以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2、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93� � � � � �证券简称：京能热力 公告编号：2023-031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的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汉威国际三区4号楼5层。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付强先生

6、会议的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有

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3人，代表股份82,608,6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0.734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74,187,21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81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8,421,43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52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共7人，代表股份9,000,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37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具了《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366,74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2%；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366,74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2%；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366,74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2%；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366,74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2%；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366,74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2%；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366,74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2%；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101,40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5%；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赵一波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7,265,346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101,40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5%；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赵一波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7,265,346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101,40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5%；反对2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58,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22%；反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赵一波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7,265,346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马逊律师、瞿颖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北京市兰台

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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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49,075.25万元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

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3）赣0502民初1931号]，现就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余投控” ）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新余投控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披露于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二、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赣0502民初1931号《民

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内容如下：

1、 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新余市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440,000,000元， 支付借款利息50,752,547.94元， 合计

490,752,547.94元， 并支付自2023年3月1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以未还借款本金为

基数按年利率14.6%计算的逾期利息。

2、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95,562元，

减半收取计1,247,7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52,781元，由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于2023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及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7），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总计31,596.2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36.0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披露的未决诉讼涉案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22.19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3%。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诉讼涉及债务本金已计入其他应付账款4.4亿元，同时已计提

对应利息36,142,638.89元。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对公司的实际影响最终

需以终审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并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2023）赣0502民初1931号]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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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拟购买澳大利亚Essential� Metals� Limited股权事宜的进展暨交易终止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背景概述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购买澳大利亚Essential� Metals�

Limited股权暨签署〈计划实施协议〉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TLEA” ）于2023年1月8日与澳大利亚上市公司Essential�

Metals� Limited（ASX:ESS， 以下简称 “ESS” ） 签订了 《计划实施协议》（Scheme�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拟以每股0.50澳元，合计约1.36亿澳元（按照2023年1月4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折合人民币约6.32亿元）的价格

购买ESS的所有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计划实施协议》，本次交易需经ESS半数以上股东参与投票且在参与投票的股

东中同意的股东合计持有的股数占参与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以上，同时需取得澳

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及澳大利亚当地法院等有权部门的审核批

准，满足《计划实施协议》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因此该交易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购买澳大利

亚 Essential� Metals� Limited股权暨签署计划实施协议的公 告》（公 告编号 ：

2023-003）。

二、相关进展情况

ESS于2023年3月20日向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并发布了本次交易方案， 以供其

股东知悉和审阅。 2023年4月20日，ESS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投

票结果，半数以上的股东参与了本次投票，但参与投票的股东中同意本次交易的股数未达到

参与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以上，因此本次交易未获得ESS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此前TLEA与ESS签署的《计划实施协议》，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是实施本次交

易的先决条件之一，在ESS股东大会未能通过本次交易的情形下，TLEA有权单独终止《计

划实施协议》。2023年4月20日，TLEA根据《计划实施协议》的相关条款向ESS发出终止交

易的通知，并于同日收到ESS确认收到通知的回复。 根据《计划实施协议》的相关约定，任

何一方都不会因前述事项导致交易终止而支付分手费。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ESS的锂矿石资源量为1,120万吨，品位为1.16%，合计为12.90万吨氧化锂当量。 目前

公司已通过控股子公司拥有位于澳大利亚全球储量最大、品位最高的在产锂矿项目格林布

什。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格林布什锂矿及矿物储量约1.71亿吨，氧化锂品位为1.90%。 本

次交易终止不会对公司目前的锂精矿原料供应及锂盐产品加工带来不利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未获ESS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此前提下，协议双方均无需因交易终止

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来如有重要信息更新或重大进展，公

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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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4月20日（星期四），下午15: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4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62号办公楼1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周。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0,825,6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71,301,664股的

70.533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979,8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0％。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19,846,2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621％。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979,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7％。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979,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7％。

4、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5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0,825,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0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绩效考核情况及其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5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情况及其2023年度薪酬方

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0,825,5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0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宋颖怡、佟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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